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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予披露交易

當前財務服務協議

之補充協議

吾等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三年八月二十九日之公佈，內容有關本公司與海航集團

財務訂立之當前財務服務協議，據此，海航集團財務已同意於當前財務服務協議有效期

內根據當前財務服務協議之條款及條件繼續向本集團提供 (i)存款服務； (ii)一般信貸服

務；及 (iii)其他財務服務。

由於本集團業務發展，現有之每日最高存款限額人民幣 450,000,000元（相等於 562,500,000
港元）未能滿足本集團之每日結算需要，上調現有存款限額將有助於提高本集團資金使用

效率。此外，計及本集團手頭現金充裕之實際，上調存款利率將進一步增加本集團收

入。因此，本公司與海航集團財務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十八日訂立當前財務服務協議之

補充協議，據此，對當前財務服務協議之 (i)存款限額；及 (ii)存款利率等條款作出修訂。

存款服務及其他財務服務均根據上市規則第 14.22條予以合併計算。一般信貸服務不屬於

上市規則第14章交易之定義範圍內，因此並無合併計算。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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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根據補充協議規定之新存款限額及新存款利率提供之存款服務及其他財務服務之適

用百分比比率（定義見上市規則第 14.07條）超過 5%但低於 25%，根據上市規則第 14章，
根據補充協議規定之新存款限額及新存款利率提供之存款服務及其他財務服務亦構成本

公司之須予披露交易，並因此須以公佈形式披露。

背景

茲提述本公司就當前財務服務協議而於二零一三年八月二十九日刊發之公佈。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十八日，本公司與海航集團財務訂立補充協議，據此，對當前財務服

務協議之 (i)存款限額；及 (ii)存款利率等條款作出修訂，詳情載列如下。

補充協議

1. 日期： 二零一三年十二月十八日

2. 訂約方： 本公司

海航集團財務

3. 經修訂之條款： 根據補充協議：

(i) 於當前財務服務協議有效期內，當前財務服務協議規定之本集團

存放於海航集團財務之每日最高存款結餘由人民幣450,000,000元
（相等於 562,500,000港元）上調至人民幣 650,000,000元（相等於

812,500,000港元）（「新存款限額」）；及

(ii) 當前財務服務協議規定的存款服務之存款利率由根據人民銀行

頒佈之固定存款利率，更改為較人民銀行頒佈之存款基準利率

上浮 10 %（「新存款利率」），且倘人民銀行修訂存款利率政策

（不包括人民銀行對存款基準利率作出調整），相關存款利率或

將進一步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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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有效期： 補充協議之有效期與當前財務服務協議之有效期一致，由補充協議

訂立日期起計。

除上述修訂外，當前財務服務協議之條款及條件維持有效，倘當前財務服務協議與補充協

議存在任何歧義，概以補充協議為準。有關當前財務服務協議之進一步詳情，請參閱本公

司日期為二零一三年八月二十九日之公佈。

訂立補充協議之理由

由於本集團業務發展，現有之每日最高存款限額人民幣 450,000,000元（相等於 562,500,000港
元）未能滿足本集團之每日結算需要，上調現有存款限額將有助於提高本集團資金使用效

率。此外，計及本集團手頭現金充裕之實際，上調存款利率將進一步增加本集團收入。董

事會相信補充協議的條款公平合理，且符合本公司股東整體利益。

上市規則之涵義

存款服務及其他財務服務均根據上市規則第 14.22條予以合併計算。一般信貸服務不屬於上

市規則第14章交易之定義範圍內，因此並無合併計算。

由於根據補充協議規定之新存款限額及新存款利率提供之存款服務及其他財務服務之適用

百分比比率（定義見上市規則第 14.07條）超過 5%但低於 25%，根據上市規則第 14章，根據

補充協議規定之新存款限額及新存款利率提供之存款服務及其他財務服務亦構成本公司之

須予披露交易，並因此須以公佈形式披露。

有關本集團及海航集團財務之資料

本公司主要在美蘭機場從事航空及非航空兩類業務，主要經營範圍是：為國內外航空運輸

企業、過港和轉港旅客提供過港及地面運輸服務，出租候機樓內的航空營業場所、商業和

辦公場所並提供綜合服務，建設、經營機場航空及其輔助房地產設施業務，貨物倉儲、包

裝、裝卸、搬運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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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航集團財務為一間於中國成立之非銀行金融機構。海航集團財務主要從事提供財務服

務，包括存款服務、結算服務、貸款及融資租賃服務、承兌票據及貼現服務、委託貸款及

委託投資服務、公司債券包銷服務、財務及融資顧問以及信用證服務。

釋義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中國銀監會」 指 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

「本公司」 指 海南美蘭國際機場股份有限公司，一間於中國註冊成立之股份

有限責任公司

「當前財務服務

協議」

指 海航集團財務與本公司於二零一三年八月二十九日訂立之財務

服務協議

「存款服務」 指 海航集團財務根據當前財務服務協議提供予本集團之存款服務

「一般信貸服務」 指 海航集團財務根據當前財務服務協議提供予本集團之一般信貸

服務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港元」 指 港元，香港法定貨幣

「海航集團財務」 指 海航集團財務有限公司，一間於中國成立之非銀行財務機構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其他財務服務」 指 海航集團財務根據當前財務服務協議提供予本集團之財務服務

（存款服務及一般信貸服務除外）

「人民銀行」 指 中國人民銀行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

「人民幣」 指 人民幣，中國法定貨幣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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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協議」 指 海航集團財務與本公司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十八日訂立之當前

財務服務協議之補充協議

承董事會命

海南美蘭國際機場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邢周金

中國海南省海口市

二零一三年十二月十八日

截至本公佈日期，本公司董事會共有十一位成員，包括執行董事：梁軍先生、王貞先生、楊小濱先生及楊許

強先生；非執行董事：胡文泰先生、陳立基先生及燕翔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徐柏齡先生、馮征先生、

孟繁臣先生及馮大安先生。

於本公佈內，人民幣乃按匯率人民幣 1.00元兌 1.25港元換算為港元，惟僅供說明之用，並不表示任何港元或

人民幣金額已經、應已或可以按上述匯率或任何其他匯率兌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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